
國立臺灣大學數學系博士班獎學金實施辦法 
 

99.06.10 研究生委員會通過 

99.06.15 系務會議通過 

99.08.19 研究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9.2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07 研究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1.06 系所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104.09.23 研究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10.05 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 

104.10.05 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 

105.09.30 研究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10.04 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 

106.05.09 研究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9.13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生事務暨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10.02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數學系(下稱本系)，為使博士班學生專心學業，特訂定博士

班獎學金實施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經本系錄取之博士班學生，本系提供其最高五年之獎學金，每年發放十

二個月，每月金額以新台幣三萬三千元為原則。 

第三條 領取獎學金之博士生必須報名入學後第一次一般資格考試且需報名兩考

科，若未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通過一門考科，則取消第二學年領取獎學金

之資格；若於第二學年第二學期通過一般資格考試，則恢復第二學期之獎

學金。(適用106學年度起入學生) 

第四條 領取獎學金期間，若指導教授提出不適續領補助之學生，經研究生事務暨

招生委員會查核屬實，將取消其續領資格。 

第五條 領取獎學金之博士班學生，均需擔任指定科目之教學助理，擔任之科目以

一科為限。教學助理之薪水含於第二條獎學金金額之內。 

第六條 領取獎學金之博士班學生，應專心在本系研讀學業，並參與及協助相關學

術活動，避免分心其他雜事。領取全額獎學金期間，原則上不得兼任其他

有給職務，若有特殊情況需兼職，需經研究生事務暨招生委員會同意。 

第七條 申請臺大椰林優秀博士生獎學金、勤學博士生獎學金、逕行修讀博士學位

學生研究提升計畫補助及數學系博士班補助之學生，可兼領博士班獎學

金。 

第八條 本辦法經研究生事務暨招生委員會及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

行。 

【112.11.01發布】 


